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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小学热点法律问题研究与典型案例评析，ISBN：9787530967829，作者：吴开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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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开华，江西崇仁人。200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获硕士学位。现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
系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在职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法学和民办教育。主持广东省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项，参与多项省部级规划课题的研究工作。出版专著《民办学校法律地位》
（2011年），合编教材《教育法基础》（2012年）和《校长专业发展与能力建设研究》（2008年）等
。在《比较教育研究》、《教育发展研究》、《中国教育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其中10余
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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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也是基本要求。而五十四中学没有这样做，而是先打电话通知肖母，在打了一阵电话未获
结果后，班主任又骑车去肖涵母亲单位找肖母，正是因为在通知家长过程中花费了较长的时间，肖涵
的伤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才导致其继发脑疝以致残废的后果。所以五十四中学这一系列行为确实延
误了肖涵的救治时间。因此学校是有过错的。至于范吉俊、李佳磊二被告，虽然他们协助肖涵爬墙是
应肖涵之要求。但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肖爬墙可能造成危险的后果应该有所预见，却仍协助
肖涵爬墙，也是有过错的。 2.赔偿责任的承担。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
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
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肖涵虽然是受害
人，但其对损害的发生本身也有过错，应承担一部分民事责任。五十四中学作为负有教育、管理职责
的学校，没有尽到保护职能，其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也应承担民事责任，而范吉俊、李佳磊作为协助
肖涵爬墙的人，一审和二审认定他们应承担一部分民事责任，也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之间的赔偿责任
究竟应该如何分担？从目前的损害结果来看，根据华山医院主治专家医生的陈述“这种病就救治而言
，是越早越好，这个病例如事发后就送来，是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后果的”及法医的鉴定结论，肖涵的
颅脑外伤如果能及时得到治疗。则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可见五十四中学未及时送肖涵至医院的
行为确实使对肖涵的治疗受到延误，并产生了终身残废的严重后果，五十四中学的行为与肖涵目前的
损害结果有直接因果关系。其次，就延误治疗所造成的损失而言，据华山医院专家介绍：“如果只是
普通的硬膜外血肿，未发生脑疝，就医药费和手术费而言，一万五千元就够了。”可见，因延误治疗
而造成的损失远比肖涵因过错摔伤而造成的损失来得严重，因此，在本案的损害后果中，五十四中学
应承担主要民事责任。但是考虑到现今的义务教育体制下，学校是非营利性单位，且损害后果的发生
，毕竟是由肖涵的过错行为而引起的，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入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在
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
予赔偿。”因此。二审法院拟根据总的损失费用在确定由范吉俊、李佳磊各分担5 000元的基础上，五
十四中学承担55％的赔偿责任，肖涵自己承担45％的民事责任。我们认为二审法院确定的这一赔偿责
任分担比例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这样确定，既充分体现了原告、被告在本案这一损害事件中的民事
责任大小，又考虑到学校的现状和接受能力。 对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的民事责任承担，有两种不同观
点。一种观点认为，该起损害致残事件的发生，主要过错在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肖涵本身的擅自爬
墙。五十四中学在肖涵摔伤后，没有及时将其送往医院治疗，虽有过错，但并不必然会造成肖涵残废
这样的后果，因此，肖涵本人应承担主要的民事责任，而五十四中学则承担次要的民事责任。 另一种
观点认为，虽然该起损害事故的发生，主要原因在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肖涵的擅自爬墙，但是五十
四中学在肖涵摔伤后，没有及时将其送往医院治疗，没有尽到及时救治的管理义务，从而产生了目前
的损害后果，故五十四中学有过错，应承担主要的民事责任。 上海高院审委会经过两次讨论，多数人
意见认为，五十四中学未及时将肖涵送往医院治疗，延误了治疗时间，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民事
责任，故确定五十四中学应承担肖涵经济损失的主要赔偿责任。考虑到该案案情较复杂，媒体关注密
切，社会影响大，且当事人情绪反应激烈，如处理不当，还会导致矛盾激化，故特请示。 【最高人民
法院的研究意见】 本案涉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学习期间造成损害后果的，学校是否承担责任以
及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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